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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府办〔2021〕9 号

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农贸
市场升级改造和星级评定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直属各机构：

《佛山市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和星级评定奖励办法》已经市人

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问题，

请径向市市场监管局反映。

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7月 13日

主动公开 FSFG2021009 号

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 2 —

佛山市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和星级评定奖励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支持和引导全市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作，规范奖

励资金使用管理，结合佛山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贸市场，是指开办者提供固定场地、

设施，有若干经营者进场经营，对农副产品等生活资料实行集中、

公开、现货交易的场所，包括以往统计名称为食用农产品集中交

易市场、农副产品市场、集贸市场等。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奖励资金，分为升级改造奖励资金和星

级评定奖励资金。

升级改造奖励资金指对 2023 年 6 月底前按照佛山市农贸市

场升级改造标准完成升级改造的农贸市场，由市财政统一拨付的

一次性奖励资金。

星级评定奖励资金指对 2023 年 6 月底前按照佛山市星级农

贸市场评定标准建设的星级农贸市场，由市财政统一拨付的一次

性奖励资金。

佛山市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标准、佛山市星级农贸市场评定标

准由市市场监管局另行制定。

第四条 奖励资金应当用于农贸市场设施、设备改造，以及

智能化建设，包括建安工程费以及设计、招投标等升级改造相关

费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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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奖励资金的使用管理应当符合佛山市财政相关资

金管理的规定，遵循“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专款专

用、高效便民”的原则。

第二章 奖励项目及标准

第六条 升级改造和星级评定分别设定评定指标及对应分

数，划定基准分数线，达到基准分数线为完成升级改造和星级建

设。

第七条 完成升级改造的农贸市场对应相应类别最高按以

下标准给予一次性升级改造奖励：

农贸市场

升级改造类别

改造的建筑面积

（单位：平方米）

最高升级改造奖励金额

（单位：万元）

一类 3000 以上 60

二类 2000 以上，3000 以下 50

三类 1500 以上，2000 以下 40

四类 1000 以上，1500 以下 30

五类 500 以上，1000 以下 20

表格内“以上”为包含本级基数，“以下”为不包含本级基数。

第八条 对完成升级改造的农贸市场申请升级改造奖励的，

按实际所得分数计发奖励资金，计算公式为：所得奖励=（所得

分数/100）×对应最高奖励金额。

第九条 星级农贸市场标准从高到低为五星级、四星级和三

星级，分别对应一次性给予 3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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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市市场监管局负责确定奖励资金的年度预算计划，

并可根据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推进情况，依法对奖励资金安排进行

适当的调整。

第三章 资金申报、评审与奖励

第十一条 完成升级改造后，按照“谁投入、谁受益”的原

则，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投入方（包括但不限于农贸市场的业主、

开办者、实际经营管理者等）可同时申请升级改造和星级评定两

个奖励项目，也可单独申请升级改造奖励项目。申请星级评定奖

励的，应当先完成升级改造。

第十二条 申请升级改造验收的，由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投入

方提出申请，报各区市场监管局初审同意后，由市市场监管局统

一组织验收。对验收不符合相关标准的农贸市场，允许在升级改

造未达标通知书下达之日起 1 个月内进行整改并重新申请。

第十三条 申请星级评定的，由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投入方提

出申请后，由市市场监管局采取大众评选、第三方评审、部门审

定的方式确定对应星级。经评定未达到星级标准的农贸市场，允

许在星级评定未达标通知书下达之日起 1 个月内进行整改并重

新申请。

第十四条 市市场监管局根据升级改造验收和星级评定情

况确定拟奖励名单及金额，并在佛山扶持通平台及市市场监管局

门户网站等平台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7 个工作日。公示期间，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异议的，可以向市市场监管局提出，由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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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复核。公示期满，无异议或经复核后异议不成立的，由市市

场监管局列入奖励名单，并按相关规定发放奖励资金。

第十五条 本办法奖励资金（包括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和星级

评定的奖励资金）由市、区两级按照 25％∶75％的比例承担，

奖励资金先由市财政统一拨付，农贸市场所在区按照本区应承担

的金额比例上缴市财政。各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对本区农贸

市场升级改造和星级评定的奖励，奖励办法由各区自行制定。

第十六条 本办法奖励资金按当年奖励上年度的原则落实。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经查实奖励对象有骗取、套取财政资金行为的，

由市市场监管局负责追回全部已拨财政资金；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为巩固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作成效，建立长效管

理机制，本轮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完成后，每两年开展 1 次农贸市

场星级评定，对评定的星级农贸市场只授予星级牌匾，不再发放

奖励资金。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市场监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21年 8月 30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一科 2021 年 7 月 23 日印发

抄送：市委各部委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

院，市检察院，中直、省属驻佛山单位，驻佛山部队，市各

人民团体，市各民主党派。


	



